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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廊坊市法蒂诺家具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廊坊市法蒂诺家具有限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廊坊市法蒂诺家具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通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

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笔债权转让的事实。

廊坊市法蒂诺家具有限公司作为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

廊坊市法蒂诺家具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廊坊市法蒂诺家具有限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6年5月27日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5年11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本金余额 欠息金额 代垫费用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或合同签订时间）
廊坊富沃德实业有限公司 54,193,920.33 81,252,684.77 52,726.57 兴银（廊）贷字第150070号； 霸州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霸州市胜芳福兴精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兴银（廊）集保合同字第160002号、兴银（廊）保字第150002号；

兴银（廊）贷字第150075号； 霸州市凯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王新颖、刘会玲、蔡福昌、王俊玲、王伯平、 兴银（廊）保字第150003号；兴银(廊)最抵字第140082号

兴银（廊）贷字第160061号、 俞秀敏、邢凤志、王凤其；王新颖、刘会玲；廊坊富沃德物流有限公司

兴银(廊)承字第150103号

霸州市德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000,000.00 3,409,547.25 15,000.00 兴银（廊）贷字第160070号） 廊坊富沃德实业有限公司；王炜、刘精 兴银（廊）保字第160019-1号；兴银（廊）保字第160019-2号

霸州市天利制管有限公司 33,593,585.61 36,394,763.04 50,000.00 兴银(廊)贷字第170017号 河北会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北鑫源龙骨建材有限公司； 兴银（廊）保字第170012-1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2-2号；

霸州市胜芳万路建材有限公司；李宝树、费丽媛；杨红旭、齐雨华；杨红杰、 兴银（廊）保字第170012-3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2-4号；

邢洁；曹荣珍、张振刚；杨喜明、王洪侠；米建存、关秀敏； 兴银（廊）保字第170012-5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2-6号；

兴银（廊）保字第170012-7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2-8号；

兴银（廊）保字第170012-9号；

霸州市胜芳万路建材有限公司 33,593,558.46 36,226,360.14 50,000.00 兴银（廊）贷字第170018号； 河北会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河北鑫源龙骨建材有限公司； 兴银（廊）保字第170013-1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3-2号；

霸州市天利制管有限公司；杨喜明、王洪侠；米建存、关秀敏；杨红旭、齐雨华； 兴银（廊）保字第170013-3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3-4号；

杨红杰、邢洁；曹荣珍、张振刚；李宝树、费丽媛 兴银（廊）保字第170013-5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3-6号；

兴银（廊）保字第170013-7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3-8号；

兴银（廊）保字第170013-9号；

霸州市华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6,599,980.00 22,597,553.50 40,300.00 兴银（廊）贷字第160043号 霸州市大唐钢木家具有限公司；霸州市福玉金属有限公司； 兴银（廊）保字第160006-1号；兴银（廊）保字第160006-2号；

金拜克自行车有限公司；郭文华、郝少炜；郭文东、朱秋霞；冯玉太、杨秀芬； 兴银（廊）保字第160006-3号；兴银（廊）保字第160006-4号；

冯长杰、刘爽爽；王福玉、刘洪娟；董武祥；王喜明；霸州市华东木业有限公司 兴银（廊）保字第160006-5号；兴银（廊）保字第160006-6号；

兴银（廊）保字第160006-7号；兴银（廊）保字第160006-8号；

兴银（廊）保字第160006-9号；兴银（廊）保字第160006-10号；

兴银（廊）保字第160006-11号；

霸州市胜芳福兴精诚金属制品 37,469,061.74 39,855,452.86 15,000.00 兴银（廊）贷字第150151号、 霸州市东升实业有限公司、廊坊富沃德实业有限公司、 兴银（廊）集保合同字第160002号、兴银（廊）集保合同字第140007号

有限公司 兴银(廊)贷字第160058号 霸州市凯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王新颖、刘会玲、蔡福昌、王俊玲、王伯平、

俞秀敏、邢凤志、王凤其、弭祥、张淑惠

河北鑫源龙骨建材有限公司 30,261,346.84 35,128,662.38 0.00 兴银（廊）贷字第160035号； 河北会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霸州市天利制管有限公司； 兴银（廊）保字第170011-1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1-2号；

兴银（廊）贷字第170016号； 霸州市胜芳万路建材有限公司；曹荣珍、张振刚；杨红旭、齐雨华；杨红杰、 兴银（廊）保字第170011-3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1-4号；

邢洁；李宝树、费丽媛；杨喜明、王洪侠；米建存、关秀敏 兴银（廊）保字第170011-5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1-6号；

兴银（廊）保字第170011-7号；兴银（廊）保字第170011-8号；

兴银（廊）保字第170011-9号

河北通奥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18,697,893.71 16,377,251.76 5,000.00 25012017280137 廊坊博发户外用品有限公司、郭洪伟、王志强 ZB2501201600000023、ZB250120160000002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与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含辖内各分/支行）与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立即向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6年2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河北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联系人：卢先生。联系电话：0311-68007110。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86号互联网大厦C座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分行
河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7日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贷款行 贷款本金余额（元） 借款合同号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号 抵押合同号
1 河北省保定太行毛纺集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39,000,000.00 13010120190002055、130120190029199 王贺田、郄国来 13100120190050708 13100220190076818；

有限公司 公司徐水支行 13100220190076811

15,600,000.00 13010120190003075、13010220200002119 13100120190081000 13100220190124279

8,000,000.00 13010120200000312 13100120200005410 13100220200009381

8,600,000.00 13010120190003477 王贺田、郄国来、保定晨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10012020190090785； 13100220190140039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310012020190090786

390,000欧元 13060320200000016 王贺田、郄国来、保定晨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100120200031490； -

（折人民币3,207,867元） 保定宝来毛纺制品有限公司、 13100120200031491

380,000欧元 13060320200000017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3100120200032117； -

（折人民币3,125,614元） 13100120200032118

268,647.46欧元 13060320200000018 13100120200032120； -

（折人民币2,209,705.95元） 13100120200032121

15,000,000.00 13010120200001561 王贺田、郄国来、保定晨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100120200033293； -

河北晨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3100120200033296

335,8725.85 13010120200001599 13100120200034602； -

13100120200034603

2 河北顺天电极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33,097,630.52 13010120180003124 王金铎 13100120180081719 13100220180108377

公司涞水县支行

3 定州市万源奶牛养殖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4,874,106.46 13010120230006781、13010120230006781-1 张杰 13100120230062785 13100220230141699

公司定州市支行

合计 136,073,649.7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与河北铭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与河北铭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翔企业
管理”）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信达资产已将其对《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自2026年4月27日起依法转让给铭翔企业管理。现信达资产与铭翔企业管理联合公告通知债权转让事实，自本公告之日
起，《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主体和清算主体等)应当向铭翔企业管理履行还款义
务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铭翔企业管理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包括承债
主体和清算主体等)，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铭翔企业管理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抵债资产的原所有人、占有人、承租人及相关责任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依据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向铭翔企业管理履行相应法律义
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及/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
注：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列示截至2026年1月31日的贷款本金和利息余额。2026年1月31日之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铭翔企业管理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及法律的有关规定计算。因诉讼执行形成的相关费用由债务人和担
保人向铭翔企业管理支付。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河北铭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7日
附件一：联合公告转让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金额（截至2026年1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贷款合同号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号

本金余额 利息 本息合计
1 霸州市胜芳志兴制管有限 38,951,591.20 5,066,458.16 44,018,049.36 光石借字20230147号 河北恒信利邦商贸有限公司、霸州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光石保字20230021号、光石保字20230022号、光石保字20230023号、

公司 薛志生、薛平新、金振中、徐丽娟、薛品海、杨士霞 光石保字20230024号、光石保字20230025号、配偶承诺书
2 霸州市宏升实业有限公司 17,820,000.00 5,419,849.40 23,239,849.40 光石借字20200108号、 河北恒信利邦商贸有限公司、霸州市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光石保字20200060号、光石保字20200061号、光石保字20200062号、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变更协议 薛志生、薛平新、金振中、徐丽娟 光石保字20200063号、配偶承诺书
合 计 56,771,591.20 10,486,307.56 67,257,898.76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及利息，债权的本金、利息、复利和罚息金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重组收益、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抵（质）押物、担保人等
信息与实际不符的，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为准。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铝矾土码头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向公众公开下列
信息：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至唐

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s://
www.cfdfz.com/newsDetail.html?id=15883）下 载
获取；

纸质版报告书请向建设单位索取。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受影响的公民、法人和相关

组织。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至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唐山曹妃甸区展沣运输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俊男 电话：0315-8826277
邮箱：zhanfengyunshu@163.com
评价单位：天科院环境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联系人：杜工 电话：022-59812345-8403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6年5月18日~5月29日，共10个工作日内。

清算债权债务公告
石家庄市绿色建材装备协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130100MJ0728009T）,因社

会组织决定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团体清
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清算组负责人：丁德东
联系电话：15130056999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东路49号中天世都商务公馆1401室

注销公告
河北省弘瑞石油化工锅炉压力容器检测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56720539733）经河北

省化肥工业公司管理人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负责企业债权债务

清理工作。请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发布之日起20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将按相关规

定办理工商注销程序。

清算组联络方式：联系人：王律师，联系电话：

0311-89697080，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青园

街275号4楼。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石家庄哈伯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MADWAH-

GW44）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